
解釋字號 釋字第55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國 44年10⽉24⽇

解釋爭點 質權⼈聲請法院拍賣，須先取得執⾏名義？

解釋文 　　質權⼈因有⺠法第八百九⼗三條情形⽽拍賣質物者，仍應依照本院院字第九八零號

解釋辦理，如不⾃⾏拍賣⽽聲請法院拍賣時，即應先取得執⾏名義。

⼤法官會議主席　院　⻑　王寵惠

　　　　　　　　⼤法官　胡伯岳　蘇希洵　王風雄　何　蔚　　　　　　　　　　　　　　　　　 

　　　　　　　　　　　　徐步垣　曾劭勳　韓駿傑　黃正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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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 ⺠法債編施⾏法第14條(19.02.10)

⺠法第893條(19.12.26)

強制執⾏法第4條

最⾼法院41年台上字第1432號⺠事判例

相關文件 附⾏政院函⼀件

⼀、據司法⾏政部四⼗四年七⽉⼆⼗⽇臺四四呈參三九⼀三號呈稱

（⼀）案據臺灣⾼等法院呈稱「1.據臺中地⽅法院本年六⽉⼆⼗⼆⽇中烈呈執明字第五

九⼆三號呈(1)本院受理四⼗四年度執字第⼀⼀四五號廖乾成與楊添進間拍賣質押物⼀案

據債權⼈廖乾成依據最⾼法院四⼗⼀年臺上字第⼀四三⼆號判例逕請拍賣質押物到院(2)

尋繹最⾼法院四⼗⼀年臺上字第⼀四三⼆號判決趣旨所謂聲請法院準照動產執⾏程序辦

理云云其是否具備⺠法第八九三條第⼀項所定之要件須經法院審核以裁定許可其執⾏者

⽅得為之觀諸強制執⾏法第四條第⼀項第五款之規定亦可為當然之解釋本件逕請強制執

⾏似有未合事關法律疑義未敢擅專(3)謹請核⽰祇遵2.查強制執⾏法第四條第五款抵押權

⼈依⺠法第八七三條為拍賣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之裁定者係對抵押權之規定⽽質權⼈拍

賣質物在⺠法第八九三條第⼀項並無如同法第八七三條抵押權⼈拍賣抵押物須聲請法院

之規定且在第八九四條有應於拍賣前通知出質⼈之規定亦為抵押權所無按抵押物係不動

產⽽質物係動產故所定程序之繁簡有異最⾼法院四⼗⼀年臺上字第⼀四三⼆號判例謂應

由質權⼈聲請法院準照動產執⾏程序辦理當指聲請法院執⾏處準照動產執⾏程序拍賣⽽

⾔似無如抵押權須先經裁定之必要3.所擬是否有當謹請鑒核⽰遵」（⼆）按⺠法債編施

⾏法第⼗四條規定⺠法債編所定之拍賣在拍賣法未公布施⾏前得照市價變賣但應經法院

公證⼈警察官署商會或⾃治機關之證明⽽質權⼈依法得逕⾏拍賣質物在拍賣法未公布施

⾏前⾃可依照本條規定辦理此在司法院復經著有院字第九八０號解釋有案惟原呈所引最

⾼法院四⼗⼀年臺上字第⼀四三⼆號判例則謂應由質權⼈聲請法院準照動產執⾏程序辦

理（⾒判例要旨續編第⼗六⾴）似與前開解釋所指⽰之程序不無出入適⽤時頗滋疑義

（三）揆之司法院⼤法官會議釋字第⼗八號解釋內載查⼤法官會議第九次會議臨時動議

第⼀案決議中央或地⽅機關對於⾏憲前司法院所為之解釋發⽣疑義聲請解釋時得認為合

於司法院⼤法官會議規則第四條之規定本案原呈所述情形因適⽤前開判例或解釋可發⽣

不同之結果何去何從不無疑義為特呈請鑒核轉請司法院⼤法官會議解釋為禱等語

⼆、相應函請查照解釋⾒復為荷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1353&ldate=19300210&lser=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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